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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2〕第 96 号 
 

 

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年报显示，（1）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

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保留意见主要涉及北京腾讯文化

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腾讯”）对天津点我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点我信息”）、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美生元信息”）和你公司的诉讼事项。（2）针

对上述诉讼案件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

中院”）一审判决点我信息向北京腾讯支付欠款 26,103.25 万元

本金及违约金、美生元信息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、你公司对

美生元信息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你公司认为一审判决

认定事实错误，已提起上诉，目前二审尚未判决。（3）你公司

基于该案件的事实，经征求律师等专业人员意见，未就该案件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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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预计负债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北京腾讯对你公司诉讼事项的背景、原被告具体

关系、诉讼进展情况、深圳中院一审判决结果等，补充说明你公

司未对上述诉讼事项计提相关损失和预计负债的依据和合理性。 

（2）预计并分析二审判决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并结合上述

问题回复情况，重点说明相关事项对 2021 年财务报表的影响是

否具有广泛性，出具保留意见的依据是否充分、恰当，是否存在

以保留意见代替否定意见、无法表示意见的情形。 

请律师对问题（1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2020 年，你公司处置北京帝龙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北京帝龙文化”）100%股权，自 2020年 6 月 18日起不再将北

京帝龙文化纳入合并范围。你公司因处置上述股权而承担担保损

失 1.76亿元。年报显示，你公司预计负债-担保损失期末余额为

1,088.58万元，期初余额为 6,673.72 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

报告期内预计负债-担保损失的变动明细、每笔担保损失的进展

情况、具体会计处理、信息披露情况，及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代

替临时报告的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主要产品装饰纸、浸渍纸、PVC 装饰

材料、装饰纸饰面板毛利率分别为 26.27%、13.86%、18.28%、

11.01%，较 2020 年同期增减幅度分别为-7.62%、-7.36%、-3.2%、

-2.55%。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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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产品毛利率，补充说明你公

司报告期内产品毛利率合理性。 

（2）补充说明主要产品销售单价较 2020 年变动情况，与行

业变动情况是否一致。 

（3）补充说明主要产品原材料采购价格、人工工资、制造

费用较 2020 年变动情况及合理性，与行业变动情况是否一致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

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15.16%，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

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42.61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向我部报备最近两年前五大客户、前五大供应商具体

名称、销售/采购情况。 

（2）说明最近两年前五大客户、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，

前五大客户、前五名供应商与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、应付账

款期末余额前五名是否匹配。 

（3）说明前五大客户、前五名供应商与公司主要股东、董

监高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年报显示，（1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率、管理费

用率分别为 3.13%、6.96%，较 2020 年分别降低 1.44%、4.72%；

（2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.72%；（3）报告

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-外销收入 1.48 亿元，但销售费用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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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销费用为 0 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情况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

销售费用率、管理费用率下降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结合报告期内职工薪酬、销售人员、行政人员的变动

情况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销售人员、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变动的合

理性。 

（3）请结合你公司 2020年外销费用率，补充说明报告期内

销售费用-外销费用为 0 元的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对霍尔果斯盛唐时空文化

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盛唐时空”）、德成实业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德成实业”）、宝鼎祥运（北京）国际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鼎祥运”）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3,300

万元、206.36 万元、148.74 万元，且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请你

公司补充说明上述款项的背景，是否具备商业实质，坏账准备计

提的依据，公司主要股东、董监高与盛唐时空、德成实业、宝鼎

祥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情形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-离职后福利

-设定提存计划本期增加 963.71万元，较 2020年同比增长 1356%。

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员工离职情况，补充说明应付职工薪酬-

离职后福利-设定提存计划本期增加的具体会计处理，大幅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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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因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年报显示，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为

1,488.03 万元，2020 年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-666.39

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第四季度扣非后净利润较 2020

年第四季度大幅增加的原因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4 月 27 日前将有关

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4月 20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